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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參訪接待工作作業流程 
 

業務單位：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
承辦人員：王舒嫺 
職務代理人：周修君 
聯絡電話：02-29393091 轉 62887 
辦理時間：每年一月至十二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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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來函申請參訪接待 

與高中學校承辦人員確認需求

（如日期、人數等） 

行前準備 
1. 訂定行程規劃，並與相關單

位確認 
2. 準備文宣及紀念品 
3. 印製歡迎海報 

回覆高中學校歡迎參訪， 
並提供交通資訊及校系簡介 

活動當天接待 
1. 發放文宣 
2. 致贈紀念品 
3. 校系介紹 
4. 校園導覽 

函覆高中學校因故無法接待， 
但仍歡迎自由參觀 

活動剪影存查存檔備查 

與校內相關單位確認 
接待人員及場地 


